
 

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古蹟標準作業流程圖

作業流程

2.文建會收文後函
轉地方主管機關

3.地方主管機關進
入古蹟審查程序

4.指定直轄市定或
縣（市）定古蹟

作業期限

依行政程序法
第51條辦理，
行政機關對於
人民依法規之
申請，其處理
期間為二個
月。
行政機關未能
於前二項所定
期間內處理終
結者，得於原
處理期間之限
度內
延長之，但以
一次為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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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不指定古蹟

1.所有人申請指定

5.公 告

1.通知申請人結果
2.函報文建會備查

5.具國定古蹟價
值者提報文建會

6.進入國定古
蹟審查程序

7.指定國定
古蹟

7.不指定
國定古蹟

8.公 告

1.通知申請人結果
2.函報文建會備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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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通知申請人結果
2.函報文建會備查

文建會接獲地
方主管機關提
報昇列國定古
蹟60日內公告


